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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教師會 函
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功學路152號2樓
承辦人：陳惠心
電話：03-4351688
傳真：03-4351688【傳真前請先來電】
電子信箱：teachertaoyuangroup@gmail.
com

受文者：桃園市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桃市教師字第11200001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桃園市教師會第十三屆第二次定期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名單推薦表 

(0000176A00_ATTCH1.pdf)

主旨：本會擬召開第十三屆第二次定期會員代表大會，請貴會推

派會員代表，以利本會籌備相關事宜，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及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規程，各會員所屬會員

教師總人數在30人以下者，選派1名會員代表；超過30人

者，每增加50人得增派1名會員代表。

二、會員教師總人數之計算，以113年1月5日前完成繳納113年

度會費每人2700元數額計算之。倘貴校會員教師會費係委

由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代收，則依據桃園市各級學校

產業工會所提供之繳交人數計算會員教師總人數。

三、本屆會員代表名單彙整經審議後，將發函通知各會員代表

與會。

四、會員代表名單推薦表(如附件)，請惠予協助於113年1月5日

(五)下午4時前MAIL至本會並來電確認。

檔　　號:
保存年限:

7

1120008817

■■■■■■人事室 ■■■■■■■112/12/15 17:10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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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一)Email：teachertaoyuangroup@gmail.com【拍照/掃描回

覆】

(二)Tel：435-1688

正本：本市各級學校教師會(請學校代轉)
副本：本會

理事長 陳俊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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